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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第五十三届会议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增编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总协定申请退出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问题 

导言 

 1. 1998 年 10 月 16 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和国际贸易组织临

时委员会(国贸临委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适用于世贸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服

务条件的决定 WT/L/282 在该决定中,世贸组织总干事受权 通知联合国工作人

员合养恤金,国贸临委会希望申请在 1998 年 12 月 31 日终止其在基金的会籍,但须

与基金达成令人满意的转移安排 本报告附件转载了该决定  

 2. 养恤金联委会在向大会本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1 中指出, 如果国贸组织临

委会/总协定正式申请退出会籍,必须作出安排,适当估算基金在拟议退出日期的价

值,并由精算师委员会向联委会提出建议,供其在一届特别会议上做出决定 因此,

精算师委员会于 1998 年 11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了会议,同时联委会于 1998 年 11

月 12 日和 13 日在日内瓦世贸组织举行了一届特别会议 本增编提供联委会就国

                                              
* 本文件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增编的提前分发本 本报告

定本将作为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9 A 号 (A/52/9/Add.1)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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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组织临委会申请终止基金会籍的问题向大会提出的建议  

终止基金会籍的法定框架 

 3. 养恤基金条例第 16条定出终止基金会籍的法定框架: 

(a)  在成员组织申请终止会籍或成员组织持续不履行其根据这些条例

所承担的义务时,经联委会作出肯定的建议,大会可决定终止该组织在基金

的会籍  

(b)  遇有终止会籍的情况,应按照该前成员组织与联委会议定的安排, 

在终止会籍之日,将该组织在基金总资产中按比例应分的份额付给该组织,

利益全部归于在该日为基金参与者所有  

(c)  按比例应分份额,应在对终止会籍之日的基金资产负债作出精算估

值后由联委会决定,但资产中超出负债的部分不应计入应分的份额  

 4. 从起草第 16 条的历史可以看出,归还退出基金的组织的款额是由联委会

决定的;第 16 条(b)中所提到的 该组织与联委会议定的安排 只涉及向退出组织

付款的方式(例如指定该款所要存进的帐户 要转移的某些资产 延迟付款所涉的利息

等)  

 5. 联委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过去三年在审议国贸组织临委会可能退出基金的

问题时,强调需要维持基金目前受益者(包括那些尚待领取递延养恤金者)的财务保

障,并保护在职参与人累积的权利,尤其是因为所用的方法将为今后申请退出基金

的成员组织构成先例  

 6. 在 1995 年和 1997 年,临委会在提出要求后,获得了关于在其终止会籍后

其所能按比例分得的基金资产的说明性数额幅度 1997 年的估计是按照精算师委

员会所建议的方法作出的  

计算按比例应分的资产份额的方法 

 7. 精算委员会建议并经联委会核可的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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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从终止基金会籍之日的基金市场价值中扣除应付给目前养恤金领取人

其受益人及领取递延养恤金的退休者(下称 养恤金领取人 )的所有养恤金, 

 (b) 按照退会组织应付给在职参与者的养恤金与整个基金应付给在职参与者

的养恤金的比率分配剩余款额 精委员会建议,按照基金条例算出的并将生活费调

整包括在内的终止会籍时的负债额进行分配  

 8. 在精算师委员会和职委会特别会议期间,世贸组织表示接受使用该方法  

 9. 该方法的主要因素为基金资产的市场价值和用于计算对所有养恤金领取

人应付的养恤金的资本价值的 实际 利率(即贴现率),两者都为终止会籍之日的

数值 基金的顾问精算师和精算师委员会认为在对基金进行精算估值时所用的实

际收益假设,不是适当的利率,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假设的平均长期实际利率  

计算中所用的利率 

 10. 基金的顾问精算师在给精算委员会和职委会的说明中强调,一个关键的问

题是用何种名义收益和假设的通货膨胀率(即 实际收益 )来计算对养恤金领取

人的负债额,以确保为养恤金领取人谨慎地拨出充分的储备金 此种储备金应很有

把握地足以满足所有养恤金付款及有关的行政和其他费用  

 11. 一般来说,应根据现有最稳妥的固定利率投资(即长期政府债券)在交易之

日的收益率来计算养恤金储备金,其中应留出适当的部分来支付行政和其他费用,

另外还应留出适当的部分作意料之外的用途,例如出现不利的汇率 养恤金领取人

的寿命高于假设的年龄以及通胀高于假设的水平(除非投资工具已将其考虑在

内) 基于基金的资产和负债以美元表达,应当参照美国政府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来

制订假设  

 12. 在以往讨论应采用的利率问题时,只有不与指数挂钩的美国政府债券 在

1997 年,美国财政部开始发行同通胀挂钩的证券 虽然这仍是一个相当新的投资

工具,而且现有长期债券的数量不太大,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为制订按规定必须谨慎

的实际收益假设的适当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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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目前,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美国政府 30 年债券到期日的实际收益率约

为每年 3.6% 在终止会籍之日的 实际 收益率须进行调整以计及上面第 11 段

所述的差额,即(a)行政和其他费用,包括投资费和(b)意料之外的长寿和汇率变化  

 14. 精算委员会同意用这个办法来计算用于确定对养恤金领取人负债额的净

利率(贴现率),即利率 毛额 为同通胀挂钩的美国政府 30 年债券在 1999 年 1 月

1 日的收益率,而计算利率 净额 的方法是对利率 毛额 适用两项裁减性的因

数,以计及(a)包括投资费用在内的行政费用,和(b)长寿和货币风险  

 15. 关于行政费用,精算师委员会同意顾问精算师的决定,即裁减因数应为每

年 0.13% 联委会同意用此数字  

 16. 关于长寿和货币风险,一般都同意应根据判断来决定裁减因素 基金目前

在进行精算估值时所用的死亡率表已计及寿命稍有增长 养恤金的负债额中纳入

了假定的养恤金双轨调整制度的估计费用 根据这两点定出的裁减因数使基金在

遇到意外的不得情况时获得保护 顾问精算师建议将裁减因数定在每年 0.5%至

1%之间 精算师委员会在审查这项因数时注意到,退休人员及其受益人的最近死

亡率数字同基金目前使用的死亡率表预期的数字很接近 该委员会还注意到,死亡

率假设中预计今后死亡率稍有降低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估值时将养恤金双轨调整

制度的货币费用因数作为计算负债额时应纳入的因数 因此委员会认为长寿和货

币风险的适当裁减因数应为每年 0.5%  

 17. 委员会在审议这项裁减因数时注意到顾问精算师和精算师委员会指出,它

们所作的决定是以它们判断在出现终止会籍情况时所应适用的裁减差额为根据

的 职委会认识到它对基金负有履行受托事务的责任,因此决定,为求审慎,核可和

向大会建议将长寿和货币风险的裁减因数定在顾问精算师所建议的数额幅度的中

点,而不是该幅度的下限,也就是定在每年 0.75%  

 18. 因此联委会建议,两个裁减因数合计应为每年 0.88%  

养恤基金 条例 第 16条(c)款规定对按比例应分的数额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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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条例 第 16 条(c)款规定 按比例应分的份额应在对终止会籍之日养

恤基金资产和负债进行精算估值之后由养恤金联委会决定,但资产超出负债的部分

不应计入应分的份额 这个规定意在确保退出的成员组织不分享任何盈余,不过,

没有具体说明在养恤基金会籍终止的情况下确定资产超过负债多少的方法  

 20. 鉴于养恤金联委会赞同利用终止会籍时的负债额来确定国贸组织临委会

按比例应分得的数额,顾问精算师建议, 负债 在第 16 条(c)款规定范围内应理解

为终止日期 条例 规定的负债加上生活费调整数 实际作用就是把转入世贸组

织的资产数额限制为该组织在终止会籍时的负债额,如前所述,其中应包括生活费

调整数数额  

 21. 如果在终止会籍时按 条例 规定对所有在职参与人的负债额及生活费

调整数数额大于扣除养恤准备金后剩余资产的价值,按比例拨给世贸组织的数额就

会少于该组织终止会籍时的负债额  

 22. 另一方面,如果在终止会籍时对所有在职参与人的负债额少于扣除养恤准

备金后养恤基金剩余的资产数额,那么拨给世贸组织的份额不应超过其在终止会籍

时的负债额  

 23. 精算师委员会同意,第 16 条(c)款的确规定如果在终止日期资产超过对养

恤金领取人的负债,就应限制按比例应分的数额;然而委员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

况,应该利用确定对养恤金领取人的负债额时使用的 净 利率来计算限制数额,

而不是利用养恤基金定期估值时使用的 3.5 的实际收益率  

 24. 养恤金联委会决定同意精算师委员会关于根据第 16 条(c)款限制按比例

应分数额的计算方法的结论  

养恤金联委会的建议摘要 

 25. 因此,养恤金联委会向大会建议,如果国贸组织临委会会籍于 1998 年 12

月 31日终止,应采取以下步骤计算拟议的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应分得的数额  

 (a) 确定用来计算截至终止日期的对养恤金领取人的负债额的 净 利率(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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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率)  

 实际 毛 利率为终止日期后第一期 华尔街日报 刊载的指数 30年期

同通胀率挂钩的美国公债的到期收益率,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位(现行

利率约为每年 3.6 ); 

 上文第 分段确定的收益率扣除每年为 0.88 的数额,用于行政和投资费

用(0.13%)和应付长寿和货币风险(0.75%); 

 对于 55 岁以下的人的递延养恤金,使用不同指数挂钩的美国 30 年期公债

的到期名义收益率预测到 55岁的情况  

 (b) 根据对终止会籍组织在职参与人的负债额与整个养恤基金负债额的比率

分摊的数额,就是以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养恤基金资产市场价值减按照上文分

段(a)计算的对养恤金领取人的负债额  

 (c) 如果按上文分段(b)为国贸组织临委会计算的按比例应分数额大于按第 16

条(c)款规定的限制数额,则只应支付限制数额(见第 23段和第 24段)  

该过程的其他技术方面 

 26. 确定按比例应分数额过程的各个技术方面是养恤基金顾问精算师 精算

师委员会报告员 世贸组织顾问精算师和养恤金联委会秘书讨论的主题 各方同

意  

 (a) 进行这些计算将按照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终止会籍时利用养恤基金秘书

处提供的最新数据估值的负债额 这比精算预测方法好,而且可以简化对计算的审查; 

 (b) 1999 年 1 月 1 日后,拟议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和养恤基金各自向对方付

款的利率将采用期限 3个月的美国国库券利率; 

 (c) 1998年 12月将根据截至 1997年 12月 31日收集的数据初步估算比率因

数(即国贸组织临委会终止会籍时的负债额与对养恤基金所有在职参与人的总负债

额的比率),并提交国贸组织临委会 1999 年 1 月资产价值的初步资料出来时,将使

用这个估计数确定支付拟议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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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999年 4月和 5月,将依据养恤基金年终帐户所载 1998年年终决算数据,

最后确定应按比例分给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拨付的总额  

 27. 养恤金联委会赞同这些安排 养恤金联委会指出,虽然在这件事上交易费

用不是一项争论的问题,但任何交易费用均应由退出组织承担  

净 利率和资产市场价值对计算按比例应分数额的影响的说明 

 28. 养恤基金顾问精算师编制下表,以显示应付给拟议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的

估计数额,其计算依据是(a)用于计算对养恤金领取人负债额的 净 利率和(b)资

产的市场价值,两者均是为 1998 年 12 月 31 日确定的数值 必须强调,编写该表时

并未试图重新计算截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的任何负债额,只是将其以 5 调整后

用作 1998 年 12 月 31 日的预测 其结果只是说明假定的 净 利率变化和资产

市场价值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29. 还必须指出,由于汇率变动和员额数目,扣除对养恤金领取人负债额准备

金后,分摊资产的 最后 比率因数也许与 1997 年计算的因数 1.3399 相去甚

远 此外,该表没有显示出适用第 16 条(c)款可能引起的对按比例应分数额的任何

限制,也没有考虑到有多少国贸组织临委会在职参与人在 1998 年 12 月 31 日前已

经或将选择从养恤基金提取福利,而不是将其养恤金权利转到拟议世贸组织养恤金

计划  

对养恤金领取人负债额的 净 利率和资产的市场价值对应付给 

拟议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的 假定 数额的影响的说明 

资产的市场价值 假定实际收益率(百万美元) 
(十亿美元) 2.0% 2.5% 3.0% 

18 71 80 88 
19 84 94 102 
20 98 10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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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1 121 129 

结论 

 30. 鉴于国贸组织临委会在关于终止其养恤基金会籍的申请中所附带的条件,

并考虑到只有大会可以根据委员会的肯定建议作出终止养恤基金会籍的决定,委员

会广泛地讨论了对此申请作出决定所涉及的政治 法律 财政和行政问题 对于

提出有条件终止养恤基金会籍的申请, 基金条例 第 16条没有作任何的规定  

 31. 鉴于国贸组织临委会关于终止其养恤基金会籍的申请存在特殊情况,委员

会认为有必要建议增列一个 免于承担责任 的条款,适用于国贸组织临委会参与

人 退休人或受益人针对基金提出的一切索偿要求  

 32. 基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决定建议终止国贸组织临委会的基金会籍,并提出

以下决议草案供大会审议: 

大会,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提交给大会及联合国合办工作

人员养恤基金成员组织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特别)会议报告,其中述及世界贸

易组织总理事会和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于 1998年 10月 16日

决定授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通知养恤基金,临时委员会希望申请于 1998 年

12月 31日终止其基金会籍,但须与基金达成满意的转移安排, 

1.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希望申请自 1998 年 12 月 31

日起终止其在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会籍,尽管大会致力于维护联合

国的薪金与津贴共同制度; 

2. 注意到,根据 基金条例 第 16 条,确定在终止会籍之日基金应按比

例分给世界贸易组织的总资产份额所需的数据,包括有关的精算数据,无法在

拟议终止日期提供; 

3. 又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实施委员会所核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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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同意的方法的基础上,已建议自 1998年 12月 31

日起终止临时委员会的基金会籍; 

4. 决定,一俟委员会秘书接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至迟须于 1999 年 1

月 15日就终止会籍问题发出的无条件书面通知,即从 1998年 12月 31日起终

止临时委员会的基金会籍; 

5. 又决定在终止临时委员会的会籍之前,委员会秘书必须于 1998 年 12

月 31 日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书面保证,即它将保障基金免于因终止临时

委员会的基金会籍而引起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针对基金的索赔责任; 

6. 还决定在临时委员会的会籍终止时,应按比例分给世界贸易组织的基

金资产应依照委员会报告第 25 和第 26 段所述的程序确定和汇转,而且这应是

临时委员会会籍终止后应付款项的全部和最终结算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9号 (A/53/9),第 3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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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98年 10月 16日 

总理事会和国贸组织临委会执行委员会 

通过的第WT/L/282号决定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和国贸组织临委会执行委员会, 

 回顾其 1998年 4月 24日所通过的决定(WT/L/269),尤其是, 

 注意到世贸组织的秘书处应根据 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第六条设立, 

 考虑到关于执行 设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所引起组织与财政方面后果的马

拉喀什部长级决定, 

 回顾世贸组织是在联合国系统之外设立的一个特殊组织, 

 又回顾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1997 年 2 月 7 日的决定,其中设立了世贸组织秘书

处工作人员服务条件问题工作组并规定了工作组的职权范围(WT/GC/M/18), 

 注意到工作组主席的报告以及工作组提交的详细建议,其中涉及设立一个独立

的世贸组织补偿及人事计划,包括补偿宗旨 每项新计划内容的依据和理由以及世

贸组织成员对该计划的控制程序, 

 又注意到独立精算师小组已提出证明:该计划将不涉及人事费的增减,而且根

据 1998年 4月 24 日决定附件所规定的职权范围,这项拟议养恤金计划将能独立维

持, 

 还注意到可能需要按本决定附件一的规定,对该计划进行一项以上的调整,以

此确保 1999-2005 年期间的费用不增不减,同时也不损及拟议养恤金计划的长期维

持,但这要视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索回的资产数额多少而定, 

 决定核可补偿宗旨并通过本决定附件二所载 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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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以及 世贸组织养恤金计划条例和管理细则 ,a 但须按需要进行附件一所规

定的有关调整,以确保 1999-2005年期间的费用不增不减, 

 又决定授权总干事通知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国贸组织临委会希望申

请于 1998年 12月 31日终止其基金会籍,但须与基金达成满意的转移安排, 

 还决定于 1999 年 1 月 1 日设立世贸组织秘书处,但同样须与基金达成满意的

转移安排,而且工作人员也须接受拟议的计划, 

 指示秘书处协助总理事会根据新补偿和人事计划过渡方面所出现的任何重大

发展,包括在出现转移数额低于附件一所载费用不增不减临界值的时候,对本决定

进行必要的审查, 

 指示秘书处,如总理事会没有作出所需的进一步决定,则应将联合国合办工作

人员养恤基金转移的数额以及根据本决定附件一所作的任何调整告知总理事会  

                                              
a 本文件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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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WT/L/282号决定附件一 

为确保费用不增不减而根据养恤基金实际转移的数额 

对拟议养恤金计划进行的调整 

 下表显示为确保费用不增不减而需进行的具体养恤金调整,即根据从联合国合

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索回的款额多少,维持 22.5%的缴款比率 该表考虑到了索回

数额有可能会少于精算证明中所述的 1.73亿瑞士法郎  

为进行费用比较而假设的 
转移额幅度 
(瑞士法郎) 

 
所需缴款 
(百分比) 

 
养恤金调整数 

   
1.58亿以上 22.5 无 
1.49亿以上 22.5 推算毛额因数的 65% 

(而非 70%) 

( 计划条例 第 20条) 
1.37亿以上 22.5 如上 ,另加未亡配偶恤金

的 50%(而非 60%) 

( 计划条例 第 30条) 

 费用不增不减临界值  

 

 


